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办法》

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根据相关要求，现将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办法》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起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2022年7月印发的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制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有效期已过，人才处根据近几年科技奖励工作实际，起草了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办法》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。办法进一步规范科技奖励提名程序，明确有关各方责任，严格科研诚信要求，树立科技奖励良好导向。
二、主要内容

《提名办法》共6章33条，主要包括总则、提名资格、提名程序、提名要求、责任与监督、信用管理和动态调整、附则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第一章总则，提出办法设立的目的、依据和责任主体，以及提名工作导向。

第二章提名资格，明确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实行提名制度，提名者的资格条件。
第三章提名程序，明确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每年度公开发布省科技奖提名工作通知，公布提名者范围。明确提名者对候选人政治、品行、作风、廉洁等情况进行把关，对候选者基本情况等进行公示的要求。
第四章提名要求，明确提名者提名范围、要求和责任；明确不得提名为省科学技术奖候选者的情形。

第五章信用管理和动态调整，明确提名者应遵守的工作纪律和提供虚假材料、协助他人骗取省科学技术奖的处理规定，以及对提名者做好提名工作的有关要求。

第六章附则，明确《实施办法》的解释主体和有效时限。
